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

申請場地借用活動企劃書

1、 活動名稱。
2、 活動緣由。
3、 活動日期、場地使用時間（由場地佈置期間開始起算至活動撤場截止）。
4、 活動地點。
5、 活動參與人數。
6、 活動詳細內容及流程。
7、 佈置詳細內容(含燈光、音響設備及技術)。
8、 活動錄影需求(會錄影 / 不會錄影) 。
9、 廣場佈置及活動詳細內容(若無借用則免填) 。
10、 廣告宣傳物詳細內容。
11、 佈置工作時程表。
12、 體育館場地內、外之秩序、安全、疏散處理計畫。
13、 活動場地平面示意圖（含進出動線）。
十四、大型活動注意事項
1. 校園全面禁煙及禁止燒金紙。
2. 架設發電機時應依指定之位置擺放，並請選擇靜音、低空氣汙染之機型；發電機周邊須加裝安全圍籬及明示警告標語等設施。配置於地面之電線確實以線槽整理；散置於館外牆面之電線亦須貼齊並固定。
3. 吊車作業請於日間操作，並須有負責之廠商於現場維護安全；請選擇新機型以防噪音擾鄰。
4. 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，人員請依規定配戴安全帽及佩掛安全帶並扣鎖。
5. 主球場地板為大跨距之樓板結構，為免產生共振現象，活動內容嚴禁如集體跳躍等激烈動作。並請依法規音量管制。
6. 館內一樓大廳活動背板：寬以6公尺、高以2.8公尺為限；活動背板之後緣與服務台前緣中間距離間格不得少於1.5公尺。
7. 戶外館前廣場之硬體設備架設或拆除須於晚間22:00前完成或早上07:00後進行。
8. 3F主球場借用期間之音量須控管於85分貝內，並以3F主球場西側之分貝機為基準。
9. 夜間撤場22:00至07:00期間，於場館外禁止丟放任何硬體設備，以減少不必要之瞬間較大聲響，避免擾鄰。
10. 吊車定位後四邊落角處請使用枕木保護地面。

11. 進場及撤場前請務必鋪設好館內提供之木板，硬體設備行徑之區域皆須鋪設。
12. 舞台Layher結構所有落角處及鐵製階梯皆須使用至少一公分厚之木板墊於下方。
13. 活動須於22:00前(含)結束，若未能於22:00前(含)結束，館方將嚴格執行 
    於22:01開啟場燈，並給予活動緩衝時間至22:10(含)，活動超過緩衝時間 
    未能於22:11分前結束，該場主辦單位往後一年內不得借用綜合體育館場地舉辦  
    大型活動。
